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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

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定 

（2022年 6月 10日  无锡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第五次主任会议通过） 

 

第一条  为了加强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，规范基层立法联系

点工作，建立健全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，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接

地气、聚民智的优势和作用，深入推进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

法立法，切实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，根据《无锡市制定地方性法

规条例》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基层立法联系点的设立、开展工作以及其他与立法

相关的活动，适用本规定。 

本规定所称基层立法联系点，是指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（以下简称市人大常委会）依照一定程序确定的，协助收集、

反映立法工作情况和意见建议的单位和组织，是基层群众和社会

组织直接参与立法活动的重要载体，是立法机关深入基层直接了

解群众意见的经常性平台。 

第三条 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（以下简称主

任会议）领导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，研究决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

作的重大事项。 

    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、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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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立法工作需要，通过多种形式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作用。 

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（以下简称法工

委）具体负责基层立法联系点的组织协调、联系服务、培训指导

等日常工作。 

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办公室）协调

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有关保障工作。 

    第四条  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应当兼顾不同地域、领域、行

业的立法需要，综合衡量建点条件、设点代表性等因素。 

第五条  基层立法联系点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； 

（二）遵守宪法、法律、法规； 

（三）依法治理基础较好； 

（四）有参与立法工作的积极性； 

（五）有组织群众参与立法工作的人员、场所等。 

第六条  基层立法联系点候选单位一般由各市（县）区人大

常委会或者有关方面推荐。推荐单位应当按照要求推荐候选单

位，征求候选单位意见，对候选单位进行考察，并提交推荐材料。 

法工委负责对候选单位进行综合遴选，并提出基层立法联系

点建议名单，提请主任会议研究决定。 

主任会议研究决定的基层立法联系点，由办公室发文公布，

通过无锡人大网站予以公开，并以市人大常委会的名义授牌。 

第七条 基层立法联系点一般每五年集中调整一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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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层立法联系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经主任会议研究决定，

及时予以撤销： 

（一）连续两年未根据要求参与立法活动的； 

（二）不能履行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职责的； 

（三）主动要求退出的； 

（四）其他应当撤销的情形。 

第八条  基层立法联系点应当建立健全工作制度，明确一名

领导负责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，确定一名联络员负责基层立法联

系点日常联络工作。人员名单、调整情况应当报法工委。 

基层立法联系点应当结合实际，拓展基层群众的参与度，吸

收一批有一定法律基础知识、有实际工作经验、热心立法事业的

人员参加，组成相对固定的立法信息员队伍，形成相对稳定的工

作机制和网络。 

基层立法联系点应当明确开展工作的固定场所，接待提出立

法意见建议的群众；确定并公布专用电子邮箱等联系方式，接收

群众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。 

第九条  基层立法联系点应当拓展对立法全过程的参与度，

并将工作向监督执法、宣传普法和促进守法延伸。 

基层立法联系点主要承担下列任务： 

（一）积极参与立法，及时收集、整理和反馈有关立法规划

草案、立法计划草案以及地方性法规草案的相关意见建议； 

（二）协助组织立法机关在基层立法联系点开展的立法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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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、座谈活动； 

（三）派员参加立法座谈会、论证会、听证会，以及参加培

训、交流等活动； 

（四）协助开展监督执法，参与立法机关组织的执法检查、

立法后评估等活动，及时掌握地方性法规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

题，收集、提供对有关地方性法规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； 

（五）发挥宣传普法和促进守法作用，开展法律、法规贯彻

实施的宣传教育活动，营造崇法、学法、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； 

（六）根据实际需要应当承担的其他与立法有关的工作。 

鼓励基层立法联系点就有关立法问题主动开展调查研究，向

法工委提交调研报告。 

    第十条  基层立法联系点接到工作任务后，应当充分发挥密

切联系基层群众的优势，采取召开座谈会、开展调查研究、书面

征求意见、问卷调查等方式，征求基层单位和群众的意见建议，

提供、反映立法涉及的有关情况和问题。 

    第十一条  基层立法联系点在工作中应当充分发挥本地区

本单位人大代表的作用，邀请人大代表参加地方性法规草案征求

意见等活动，支持人大代表依法履职。 

    第十二条  基层立法联系点应当以书面形式将收集到的有

关立法意见建议报送法工委。 

第十三条  基层立法联系点应当建立工作台账，保存好工作

档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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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、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应当认

真研究、积极吸纳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的意见建议，在有关立法

调研和课题研究报告、评估报告、审议意见、地方性法规草案说

明或者草案修改情况说明中予以反映，并根据需要通过书面、口

头、电子邮箱等方式向基层立法联系点反馈意见建议的采纳情

况。 

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的意见建议涉及其他国家机关工作职

责的，应当及时将相关意见建议移送其他国家机关。 

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、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到基层立法联系点

开展立法调研、召开座谈会，应当至少提前五个工作日通知。 

第十五条  法工委应当加强与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日常联系，

向基层立法联系点通报立法工作情况、提供有关资料，邀请基层

立法联系点参加有关立法业务培训，组织基层立法联系点开展工

作交流。 

法工委应当对基层立法联系点发挥作用的情况进行总结，并

向各基层立法联系点和有关方面通报。 

第十六条  市人大常委会适时对基层立法联系点开展工作

情况进行综合考评，树立基层立法联系点示范典型，通过无锡人

大网站、《代表与人民》刊物以及新闻媒体等，加大对基层立法

联系点工作的宣传力度。 

第十七条  各市（县）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为辖

区内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、帮助和指导，



— 6 — 

协同解决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 

第十八条 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2014 年 8 月 4 日无

锡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主任会议通

过的《关于开展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的意见》同时废止。 

 

 


